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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

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蒋倩 封闭式学习 姜毅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分配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按公司现总股本2,584,542,609股，扣除公司现回购

专用账户库存股63,579,048股后的2,520,963,561股为基数，以此计算预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78,144,534.15元（含税）。

如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后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康恩贝 60057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祖成 陈芳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

电话 0571-87774288 0571-87774828

传真 0571-87774722 0571-87774722

电子信箱 jinzc@conbapharm.com chenf@conbapharm.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发展现状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深，人民对医药及保健需求持续提升，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据米内网数据统计，2020至2024年，我国药品终端市场年复合增

长率为3.2%，显示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为促进医药行业转型升级，我国全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医药分开、两票制、集中带量采

购等政策相继落地。 在医改的持续推动下，医药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实力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尽管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仍保持稳中有进的总体态势，GDP增速

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但也面临着需求不足、部分行业风险待化解等挑战。在医药卫生领域，随着医改的加速推进，药品集采不断扩围

深入、价格治理全面展开、合规监管及鼓励创新等政策举措不断加强。医药行业在整体承压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高质量转型升级。根据中

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发布的《2024年医药工业经济运行情况》，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29,762.7亿元，同比持平，

实现利润4,050.9亿元，同比下降0.9%。

公司产品主要涵盖医药制造业的中药细分行业。 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传统文化精华，对疾病预防、保健、康复及治疗具

有独特优势与重要作用。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大力支持中药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包括《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重磅文件，基本覆盖了药品从研发、生产、销售到消费使用

的各个阶段，对鼓励、支持和规范中药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期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支持建设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中心和中西医协同“旗舰” 医院，推动中药全产业链追溯体系建设，促进龙头企业全产业链布局；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标准管

理专门规定》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一2026年）》，进一步明确通过行业标准化提升推动中医药现代化

和产业化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中医

药的融合发展，通过建设“数智中医药” ，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服务效率和质量。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中药产业稳步增长，传承创

新能力显著增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至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的中成药子行业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约为5%。在研发创新

方面，按米内网统计，2024年我国共有56款中药新药获批临床试验，39款中药新药提交上市申请，12款中药新药获批上市，数量有明显上

升。

（二）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2024年作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创新、强基固本、全面提升的重要一年。 医药行业在面

临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的双重影响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医药行业相关内容，为行业

发展指明方向。聚焦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仍是深化医改工作的主旋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医保、

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强化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落实和完善异地就

医结算等。 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第一条“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就直指创新药：“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

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 ”

创新药全链条发展：4月17日，北京市医保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年）》，5月17日，广

州市市医保局发布《广州医保支持创新医药发展若干措施》。 随后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链条支

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 7月30日首个省级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文件在上海落地。 随后浙江、天津等省市陆续发布支持创

新药的具体政策措施。

医保目录常态化调整：2024年6月2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202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及申报指南等文件，正式公布《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开启了2024年医保目录

调整工作。历时五个月，2024年11月28日，2024年医保药品目录发布。今年医保目录调整的主要思路在于更加关注药品供应保障情况的监

测与管理，提升医保药品的可及性。 在保持品种总体稳定、准入条件和工作流程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持续规范评审、测算等具体规则。 在往

年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今年对《工作方案》进行了小幅调整。主要包括三方面：（1）申报条件进行小幅调整，按规则对药品获批和修改适应

症的时间要求进行了顺延，2019年1月1日以后获批上市或修改适应症的药品可以提出申报。 这意味着，更多新药将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 除了申报环节，后续的评审、测算、谈判等流程也对创新药给予“倾斜” 。 如在评审测算环节，将创新性作为重要指标，提升创新药的

竞争优势。（2）对调出品种范围进行明确，将近3年未向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供应的常规目录药品，以及未按协议约定保障市场供应的谈判

药品列为重点考虑的情形，以帮助强化供应保障管理。（3）进一步强化专家监督管理，明确专家参与规则和遴选标准条件，加强对参与专

家的专业培训和指导，提高评审测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建立健全专家公正履职承诺、保密管理、对外宣传等规定。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3,159�种，其中西药1,765种、中成药1,394种，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另外，中药饮片部分仍为892种。 在今年的调整中，有91种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其中89种以谈判/竞价方式纳入，另有2种国家

集采中选药品直接纳入，同时43种临床已被替代或长期未生产供应的药品被调出。

药品集中采购持续推动提质扩面：2018年以来，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部门以带量采购为核心，推进药耗带量采购改革，现已进入常态

化、制度化阶段。 目前已经实现“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形成国采、省份牵头的全国联采为主体，省级集采为补充的集

中采购新格局” 。 国家层面，重点针对过评药品，价格虚高、有代表性意义及群众反映强烈的品种；省级层面：重点覆盖未过评化学药、中成

药和中药饮片；聚焦采购金额大、覆盖人群广的临床常用药品和“大品种” ，以及国采品种临床使用可替代或相关配套药品。国采及接续方

面，2024年开展第十批国采、胰岛素专项全国统一接续采购、指导以上海、江苏、河南、广东为主牵头开展国采药品联盟接续采购，2025年

底协议期满的品种，以联盟形式开展接续采购。 同时，湖北牵头第三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和第一批全国中成药集采协议期满接续采购、

山东牵头开展中药饮片联盟采购、河南牵头开展国采品种可替代药品联盟采购、三明联盟开展肿瘤和呼吸系统等疾病用药集采。

价格治理全面开展：2024年1月初，国家医保局下发《关于促进同通用名同厂牌药品省际间价格公平诚信、透明均衡的通知》，以推动

消除省际间的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 2024年国家医保局还大力推进“药品比价”功能上线，并定下了“确保2024年底前覆盖全部定点

药店”的目标，旨在通过对零售药店价格监测和披露，引导药店主动规范药价，并为院外渠道药品价格治理奠定基础。

医保支付改革稳步推进：2019年国家医保局 《关于印发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 确定30个DRG试点城

市。《关于印发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国家试点技术规范和分组方案的通知》意味着DRG核心标准出台。 （1.0版），正式启动以

DRG/DIP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试点。经过专家统计分析，几十场临床论证，以及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意见建议，2024年7月23日，国

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2.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通知》。 这一重磅政策的出台，不仅是对过去改革

成果的深化与拓展，更是对未来医疗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推动。

（三）行业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为弱周期行业，受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小。随着人们经济条件与健康需求的逐步提高，以及国家持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

的投入，我国医药行业一直保持相对稳健的发展态势。 但多年来医药行业内也存在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偏小、创新能力不强、产品多但技术

含量较低、总体竞争力弱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随着医药改革不断深入和市场优胜劣汰竞争格局的形成，部分产品落后、缺乏核心竞争力

的企业将面临淘汰或被兼并，医药行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四）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经过逾五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医药行业的知名企业之一，多年来位居全国制药百强及中药企业排名前列，是国家中药现代化

科技产业（浙江）基地示范企业。 公司在现代植物药（含中成药）与特色化学药制剂和原料药等领域，实现了从种植、研发、生产到营销的

全产业链覆盖，在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脑血管、泌尿系统等中国药品市场最具规模和成长性的治疗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品类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位列“2023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第50位、“2024年度医药工业综合竞争力指数百强” 第56位、“2023年度中国中

药企业TOP100排行榜”第12位、“2024年度中国非处方药生产企业综合统计榜”第8位。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专注医药健康主业，主要从事药品、中药饮片及大健康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业务，坚守以中药大健康为核心业务的产业发展

战略，和以全品类中药产品为主体，以特色化学药品、特色健康消费品为两翼的“一体两翼” 产品业务定位。

全品类中药产品包括中成药、中药材与中药饮片、中药保健品及中药提取物等业务。 其中中药OTC业务以消化、呼吸和泌尿系统用药

为主，重点产品包括“康恩贝”肠炎宁系列、“金笛” 复方鱼腥草系列和“前列康”普乐安系列等。 中药处方药业务以心脑血管和泌尿系统

等慢病用药为主，重点产品包括“天保宁”银杏叶系列、“至心砃”麝香通心滴丸和“金前列康”黄莪胶囊等。 中药材与中药饮片板块主要

包括医院终端饮片和药材调拨业务，经营品种数量近千种，重点产品包括黄芪、党参、当归和浙贝母等。中药保健品板块主要包括中药保健

品及健康产品业务，重点产品包括灵芝孢子粉、铁皮枫斗等。 中药提取物板块主要包括银杏叶提取物等相关业务。

特色化学药板块主要包括特色化学药制剂及原料药业务。 其中特色化学药制剂业务以慢阻肺抗肺纤维化、抗风湿疼痛及神经退行性

疾病等慢病用药为主，重点产品包括“金艾康”汉防己甲素片、“金康速力”乙酰半胱氨酸系列及“金康灵力”氢溴酸加兰他敏片等。 特色

原料药业务以抗生素原料药为主，重点产品包括阿米卡星、大观霉素、阿奇霉素及克拉霉素等。

特色健康消费品板块以营养补充剂等线上业务为主，产品种类包括保健及功能性食品等，重点产品有“康恩贝” 维C系列、蛋白粉系

列、“贝贝”儿童系列及“CONBIUTY”女性口服美容系列产品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本公司业务经营模式主要为医药工业模式。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以医药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预测制定年度、月度、周生产计划，并

依据生产计划组织安排生产。 本公司及所属生产企业严格按照国家GMP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 公司所属生产企业对原料采购、人员配

置、设备管理、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包装运输等各个生产环节执行严格的管理规定，并按要求对原辅料、包材、中间产品、成品等进行全过

程质量控制，确保最终成品的质量安全。 同时，公司管理总部对所属生产企业的生产管理在技术质量、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

面进行监督指导。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由本公司所属销售企业负责市场推广与销售。销售企业依据国家GSP管理规范要求，按销售产

品的属性与客户需求的不同，采用自营为主、代理为辅的营销模式，通过专业的药品流通渠道，将公司的产品覆盖到全国大部分区域的各

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及零售药店等。

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国内药品新零售等业态发展较快，公司主动布局药品新零售市场，与国内各大医药电商平台、O2O平台及互联

网医院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方便快捷的线上渠道，及时满足顾客的用药需求。本公司的保健及功能性食品等大健康产品业务主要采用合同

委托生产的生产模式，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天猫、京东等线上渠道，以及快手、抖音等新兴电商平台，以B2C模式销售给消费者。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901,776,509.08 11,238,241,513.01 -11.89 10,931,367,569.37 10,929,964,94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819,709,642.08 7,041,063,708.95 -3.14 6,913,870,956.30 6,913,851,405.56

营业收入 6,515,163,435.44 6,732,797,037.14 -3.23 6,000,443,393.73 6,000,443,39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2,417,029.27 591,572,941.69 5.21 358,119,418.45 358,099,86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6,158,238.05 553,663,595.50 -6.77 483,135,625.23 483,116,07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2,529,326.14 898,640,730.23 12.67 1,155,481,693.27 1,155,481,69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12 8.45

增加0.67个

百分点

5.03 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3 8.70 0.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3 8.70 0.14 0.1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824,245,153.97 1,624,207,165.13 1,464,554,938.58 1,602,156,17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6,062,983.71 166,135,678.57 136,258,940.26 103,959,4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469,298.71 134,951,286.00 87,821,429.50 91,916,22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1,301,542.74 143,916,028.08 153,237,498.93 554,074,256.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4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6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8,432,700 594,209,740 23.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0 254,431,171 9.8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胡季强 0 102,579,085 3.97 0 质押 64,00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大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13,600 39,916,600 1.5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蔡辉庭 837,300 30,947,100 1.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丽君 3,000,000 28,000,000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024,777 20,330,947 0.79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677,900 14,860,600 0.58 0 无 0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

证红利低波动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0,735,700 10,735,700 0.42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76,700 7,971,100 0.31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康恩贝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季强先生，与胡季强先生属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15亿元，同比下降3.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2亿元，同比增长5.2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16亿元，同比下降6.77%。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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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经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和总额不超过

（含）人民币10亿元的中期票据。 2023年2月22日，交易商协会向公司出具《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SCP53号）、（中市协注

[2023]MTN148号），同意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在注册后2年有效期内可分

期发行。 公司在注册期间于2023年4月12日发行了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 期限180天， 发行利率为

2.75%）；于2023年8月30日发行了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期限180天，发行利率为2.26%），两期超短期

融资券到期后均及时兑付了本息。

鉴于公司前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注册有效期已于2025年2月22日到期，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优化融资结构、降低

融资成本，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根据《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拟向交易商协会继续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和总额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的中期

票据，在注册发行额度及有效期内，根据市场情况、利率变化及公司自身资金需求一次或分期、部分或全部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或中期票据。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方案

（一）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方案

根据《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

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该项申请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1、注册规模：拟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以公司在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2、发行期限：单期发行期限不超过（含）270天；

3、资金用途：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置换金融机构借款和到期债务融资工具及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他用途；

4、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

5、发行对象：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6、发行方式：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可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和公

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7、决议的有效期限：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及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二）中期票据注册发行方案

根据《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向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

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的中期票据。 该项申请在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1、注册规模：拟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含）人民币10亿元，以公司在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2、发行期限：单期发行期限不超过（含）5年；

3、资金用途：补充营运资金、置换金融机构借款和到期债务融资工具、用于项目建设及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其他用途；

4、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

5、发行对象：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6、发行方式：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可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和公

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7、决议的有效期限：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中期票据注册、发行及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二、授权事宜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工作，依照《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

如下事宜：

（一）确定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各自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利率、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二）根据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实际需要，聘请承销商和其他中介机构；

（三）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相关申

报、注册或备案以及上市等所有必要手续及其他相关事项；

（四）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政策发生变化时，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对本次

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五）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起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在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发行及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三、审批程序

本次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事宜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

交易商协会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方案以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的发行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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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25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5年4月23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康恩贝”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

公司（指公司及下属有关子公司，下同）与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集团” ,指英特集团下属有关子公司，下同）

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第一分项议案，关联董事蒋倩已回避表决；公司与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 ，指康恩贝

集团下属有关子公司，下同）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第二分项议案。

2、按《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前

述关联交易事项预计事项，全体独立董事投了同意票。 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公司预计2025年度与前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双

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原则协商确定，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

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全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124,815万元（人民币，不含税，下同）。 其中，公司与英特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00,

300万元；公司与康恩贝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24,515万元。

2024年度公司与英特集团、康恩贝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合计70,376.69万元。 其中，公司与英特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57,861.13万元、公司与康恩贝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12,030.51万元。 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对方 交易内容

2024年

预计金额

2024年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浙江珍诚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药品

850 645.31

一一

浙江珍诚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12,000 3,767.26

浙江珍诚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0 185.48

康恩贝集团及其子公司 本公司及子公司 0 337.44

小计 13,060 4,935.49

浙江英特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药品 100,000

14,668.12

年初预计时充分

考虑了交易发生

的可能性，但由于

市场情况发生变

动，部分交易实际

并未发生

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4,569.41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4,326.93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3,810.55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885.76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2,654.59

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2,757.90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3,262.53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542.17

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1,393.59

绍兴英特大通医药有限公

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954.06

福建英特盛健药业有限公

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700.90

金华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15.36

英特集团及其子公司 本公司及子公司 13,136.02

小计 一一 100,000 62,713.38 一一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

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4400 3,317.94

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

品有限公司

浙江宝芝林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100 28.09

浙江凤登绿能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原材料 210 191.77

江西华邦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原材料 5200 2,551.85

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银杏叶 1100 697.98

康恩贝集团及其子公司 本公司及子公司 其他 0 265.05

英特集团及其子公司 本公司及子公司 药品 300 83.24

小计 一一 11,310 7,135.92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浙江凤登绿能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危废处置 330 458.97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危废处置 115 68.42

小计 445 527.39

合计 124,815 70,376.69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2025年与英特集团、康恩贝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18,988.00万元，具体如下：

1、2025年度，公司与英特集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与英特集团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100,300万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

原则

2025年预计金

额

2025年 1-3月已发

生交易金额

2024年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销售商品

英特集团及

其子公司

医药产品

参考市场

价格

100,000 14,437.43 57,777.89

年初预计时充分考虑了交易发

生的可能性， 但由于市场情况

发生变动， 部分交易实际并未

发生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

医药产品或服

务

300 44.41 83.24

合 计 100,300 14,481.84 57,861.13

2、2025年度，公司与康恩贝集团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与康恩贝集团根据目前可以明确的业务合作内容初步签订了相关经销采购或服务协议，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18,688万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全年协议

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2025年 1-3月已发

生交易金额

2024年度实际发

生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

例(%)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浙江凤登绿

能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

危废处置

566 87.89 95.13 458.97 87.03

浙江耐司康药业有

限公司

78 12.11 14.65 68.42 12.97

小计 644 100 109.78 527.39 100.00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浙江珍诚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康恩贝医药销

售有限公司

药品

876 7.91 213.29 645.31 13.60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

限公司

10,000 90.28 2,434.66 3,767.26 79.42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200 1.81 41.81 185.48 3.91

浙江康恩贝

集团医疗保

健品有限公

司

东阳市康恩贝印刷

包装有限公司

药盒 300 4.31 48.63 145.53 3.07

小计 11,376.00 104.31 2,738.39 4,743.58 100.00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浙江康恩贝

集团医疗保

健品有限公

司

浙江康恩贝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3,336 50.03 700.57 3,317.94 49.08

江西华邦药

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 2,655 39.82 384.78 2,551.85 37.75

浙江凤登绿

能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原料 177 2.65 11.32 191.77 2.84

云南希美康

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银杏叶 500 7.50 221.47 697.98 10.33

小计 6,668.00 100.00 1,318.14 6,759.54 100.00

合计 18,688 4,166.31 12,030.5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英特集团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英特集团（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411），成立于1995年12月14日，注册资本50,545.972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应徐颉；注册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路江南巷2号3幢；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医药信息咨询，医疗器械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健康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会展服务，医药研发，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4,777,058,456.77 32,052,121,58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994,660.79 488,732,09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0,428,397.38 405,498,097.75

项目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6,356,800,545.77 13,908,856,86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55,228,646.53 4,253,450,158.�03

3、关联关系构成说明

本公司和英特集团的控股股东同为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英特集

团为本公司关联方，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英特集团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

2025年度拟与本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英特集团经营及信用状况良好，长期、持续与本公司发生正常经济往来，具备履约能力，不

存在履约障碍。

（二）关联方康恩贝集团下属有关子公司基本情况

1、浙江珍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诚医药科技公司” ）

（1）基本信息

珍诚医药科技公司系康恩贝集团控股47.4%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19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汪胜洪，经营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耕文路79号1幢（自主申报）。公司经营范围：软件开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

食品销售；食品经营等。

（2）关联关系构成说明

珍诚医药科技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恩贝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

定，珍诚医药科技公司为公司关联方，珍诚医药科技公司与公司子公司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珐” ）的药品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珍诚医药科技公司资产总额为4.46亿元，净资产为4,880.27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2.28亿元，净利润1,

843.71万元（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4.58亿元，净资产为4,913.65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亿元，净利

润1,523.60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2、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保公司” ）

（1）基本信息

浙保公司于1996年9月27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董树祥；注册资本：8,000万元；住所：兰溪市江南高新工业园区。经营范围：食品生

产；从事直销业务;药品零售等；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日用品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地产中

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

（2）关联关系构成说明

浙保公司系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恩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浙保公司为公

司的关联方，浙保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科技”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浙保公司资产总额为0.77亿元，净资产为5,934.19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76亿元，净利润-236.95万元

（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0.73亿元，净资产为5,294.36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0.37亿元，净利润-639.50万

元（数据已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3、江西华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华邦药业” ）

（1）基本信息

江西华邦药业成立于2010年2月，公司现注册资本1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徐晨曦，经营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梓埠精细化工产

业区。 公司经营范围：化学药品原药制造、销售；医药中间体制造、销售。

（2）关联关系构成说明

江西华邦药业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恩贝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

江西华邦药业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 ）构成关联关系，江西华邦药业与金华

康恩贝之间的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江西华邦药业资产总额为2.39亿元，净资产为11,469.67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15亿元，净利润601.56万

元（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37亿元，净资产为12,370.02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08亿元，净利润900.36

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4、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美康公司” ）

（1）基本信息

希美康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30日，注册资本1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兰兰，经营地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红土沟。经营

范围：中药材种植；树木种植经营；农副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构成说明

希美康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康恩贝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希美

康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希美康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希美康公司资产总额为3.53亿元，净资产为12,017.00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27亿元，净利润-94.27万元

（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3.45亿元，净资产为15,111.97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0.80亿元，净利润3,094.97

万元（数据已经审计）。 目前,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英特集团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主要根据市场情况、 经营需求并结合以前年度及2024年度的交易情况对2025年度公司与英特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合

理预测。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经营中具体的业务与英特集团签署相关合同，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

2、公司与康恩贝集团日常关联交易

（1）公司子公司英诺珐与关联方珍诚医药科技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5年英诺珐拟继续向珍诚医药科技公司销售药品并由其进行分销， 协商达成2025年销售总额预计为10,000万元。 双方就有关事

项初步达成一致，有关情况如下：

①经销商授权：英诺珐授权珍诚医药科技公司为英诺珐产品在浙江地区的经销商。

②供货方式、地点：英诺珐发货到珍诚医药科技公司仓库。

③付款方式：珍诚医药科技公司在货到7天内付款，以电汇、银行汇票、银行转账支票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

④协议执行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

（2）公司全资子公司健康科技公司与关联方浙保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5年，健康科技拟继续向浙保公司采购滋补、保健食品等，协商达成2025年采购总额预计为3,336万元。 双方就有关事项初步达成

一致，有关情况如下：

① 协议主要内容：健康科技向浙保公司采购包括贝贝开胃宝、钙铁锌口服液、叶黄素酯片等营养保健食品；

②货款结算方式：健康科技下达订单经浙保公司确认后，浙保公司将按照双方确认的订单数量安排生产。浙保公司依据该笔订单实际

到货的合格产品数量给健康科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健康科技收到发票的30个自然日内结算该笔订单对应金额的货款给浙保公司；

③协议执行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3）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与关联方江西华邦药业的关联交易

2025年金华康恩贝拟继续向江西华邦药业采购DP3、固体碱、他唑巴坦粗品等化学原料，协商达成2025年采购总额预计为2,655万

元。 双方就有关事项初步达成一致，有关情况如下：

①产品的质量要求：符合行业标准和采购标准。

②交货地点、方式：金华市汤溪镇乌溪路333号。

③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25KG/纸板桶，包装不回收。

④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金华康恩贝收货后对包装、质量进行确认，若检测货物不合格及时通知江西华邦药业，江西华邦药

业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7天内向金华康恩贝提出书面申请意见复检，否则视同接受金华康恩贝所提出异议。

⑤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验收合格，以收到增值税发票之日起开始计算10日内结算。

⑥协议执行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

（4）本公司与关联方希美康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5年，本公司拟继续向希美康采购银杏叶，协商达成2025年采购总额预计为500万元。 双方就有关事项初步达成一致，有关情况如

下：

① 质量标准：希美康公司所提供的银杏烘干叶严格限定云南地区产鲜叶烘干，所有到货批次的总黄酮醇苷含量累计后平均≥1.1%，

总萜类内酯累计后平均≥0.30%（以不折干计）等，其他质量指标符合标准。

②交货方式、地点：希美康公司负责送货到本公司指定仓库。

③结算方式及时间：货到验收合格且满足约定条件后付款。

④协议执行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关联方英特集团、康恩贝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同规格市场价格和公允的协商价格为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

价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害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与英特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

英特集团是浙江省医药商业流通行业的区域龙头企业之一，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批发分销及零售业务，其作为医药商业流通企业

位于医药产业链中游；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基本为从事药品的生产企业和专业化营销企业，为英特集团的上游客户单位，与英特集团批发

分销业务合作基础较为扎实。 近年来，本公司下属英诺珐、金华康恩贝、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与英特集团及其子公司形

成了较为持续和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有日常性持续进行的医药产品购销交易，并通过英特集团下属企业批发分销给下游医药企业和医

疗机构或通过其零售终端销售给消费者，具有日常性、持续性和必要性。

本公司和交易方英特集团形成了持续和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二）公司与康恩贝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影响

1、珍诚医药科技公司是一家集药品在线交易、现代物流配送、信息技术运用于一体的专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商，也是一家整合药品产业

链商业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科技创新型医药流通企业。 2025年公司子公司英诺珐的产品继续由珍诚医药科技公司进行分销，有利

于增加康恩贝产品通过珍诚医药平台销售的规模，增强在浙江省终端市场药品配送的竞争力，对本公司是有利的。

2、健康科技向浙保公司采购保健食品均为日常性关联交易业务，为经营性采购业务的延续。

3、 江西华邦药业是一家以抗生素系列原料药、 医药中间体为主导产品的综合性制药企业， 具有较为完善的医药中间体生产体系。

2025年金华康恩贝继续向江西华邦药业采购化学原料，有利于增加金华康恩贝原料药的生产和销售，对本公司是有利的。

4、希美康公司主要开展银杏树、绿化林木、药材农作物等的培育、种植和银杏叶等药材收购、加工产品等的经营业务。本公司向希美康

公司采购银杏叶，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从银杏叶提取物到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银杏叶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对本公司是有利的。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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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分配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中明确。 本利润分配预案存在差异化分红。

3、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如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母公司报表中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070,865,371.94元（人民币，下同）。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分配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现总股本为2,584,542,

609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63,579,048股后为2,520,963,561股，以此计算预计合计派送现金红利378,144,534.15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2024年度公司拟现金分红总额为378,144,534.15元；2024年度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99,

924,144.18元， 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678,068,678.33元， 占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22,417,029.27元的比例为

108.94%。 其中，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或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 ）金额为0元，现金分红和

回购并注销金额合计378,144,534.15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60.75%。

3、公司回购专户中持有回购的公司63,579,048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由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期间为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11月27日，因此该期间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将带来公司总股本的增加。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上述

行权或发生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其他情形引起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按照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当日的相应股本为分配基数，按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现金分红情况

项目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现金分红总额（元）（a） 378,144,534.15 503,726,534.80 385,505,597.85

回购注销总额（元）（b）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c） 622,417,029.27 591,572,941.69 358,099,867.71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1,070,865,371.9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A=a1+a2+a3） 1,267,376,666.8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B=�b1+�b2+�b3）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C=（c1+�c2+�c3）/3

524,029,946.2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D=A+B） 1,267,376,666.8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低于5000

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E=D/C） 241.85%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

未来资金安排等因素，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现阶段经营及财务状况、业务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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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以现场方式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13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郎泰晨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分配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现总股本为2,584,542,609股，扣减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63,579,048股后为2,520,963,561股，以此计算预计合计派送现金红利378,144,534.1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 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资金安排等因

素，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和《公司2024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经过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证券法》第68条、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

订）》等的相关规定要求，公司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出具了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4)在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对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评价，并认为其在2024年12月31日

（基准日）有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报

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各项经济业务均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流程执行。 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及制度在各个关键

环节发挥了较好的控制与防范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357.9048万股股份用途由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调整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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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以现场方式在杭州市滨江

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13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应到董事8人，现场

会议实到董事7人，董事蒋倩因封闭式学习无法参会，委托姜毅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 公司总裁

周璠、总裁顾问罗国良、财务总监谌明、董事会秘书金祖成，以及监事郎泰晨、胡夏平、王栋列席会议。 现场会议由姜毅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有关议案，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总裁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5一015号《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070,865,371.94

元。

同意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股本为分配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现总股本为2,584,542,609股，扣减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63,579,048股后为2,520,963,561股，以此计算预计合计派送现金红利378,144,534.1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如本利润分配预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叶剑锋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姜毅、叶剑锋、吴律文、王桃芳

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康恩贝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收购康恩贝中药公司少数股权有关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确认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2024年7月公司受让集义（德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建洪（以下合称“股权转让方” ）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康

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中药公司” ）合计20.161%股权。公司与股权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就业绩承诺作出安排，

公司将对康恩贝中药公司2024年度、2025年度和2026年度业绩进行考核，若未完成业绩承诺，股权转让方应向公司支付相应的业绩补偿

款。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康恩贝中药公司

“当期实际扣非后净利润完成额”为19,846.19万元，超过2024年度承诺数18,652.35万元，超额1,193.84万元。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相关协议，康恩贝中药公司完成了2024年度业绩承诺，股权转让方不需要对本公司就2024年度做出业绩补偿。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英特集团” ）参照并结合双方以往和前期已发生的交易规模以及经营计划

等，预计2025年度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与英特集团下属有关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300万元（不含

税）。 具体的交易产品、金额和实施时间等由双方相关单位依法依规签署交易协议和执行。

对本分项议案，关联董事蒋倩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康恩贝集团” ）下属有关子公司根据已签订的有关购销或服务协议，预计2025年度

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与康恩贝集团下属有关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18,688万元（不含税）。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8,988.00万元（不含税），占公司经审计的截止2024年12月31日合并

净资产681,970.96万元（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比例为17.45%，超过5%，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票通过。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审议后认为：公司预计2025

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原则协

商确定，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5一016号

《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相关事项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

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5一017号 《公司关于

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相关事项授权的公告》）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要和各子公司经营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同意2025年度公司安排（含下属子公司）融资总额不超过50亿元

人民币。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开展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决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额

度，并授权公司总裁办理与公司本级授信相关的手续、签署相关授信协议等。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后起一年内有效。

为提高工作效率，同意在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范围内，授权公司总裁申请并办理公司本级与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融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并购贷款、委托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期限以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并

在上述授权额度内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协议等。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后起一年内有效。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5一018号《公司关于2025年对外担保预

计的公告》）

为继续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加强资金管理与贷款风险控制，同意2025年公司为下述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及融资事项等提供一定的担保支持。

1、为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70,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2、为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3、为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4、为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5、为江西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6、为云南康恩贝希陶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7、为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8、为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9、为浙江金康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5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10、为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7,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11、为内蒙古康恩贝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12、为浙江浙产药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13、为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及融资事项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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